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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、教育督导部门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

（含技工学校）： 

为督促我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切实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

署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

于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

〔2020〕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决定开展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督导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查范围 

全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

儿园）。 

二、督查内容 

（一）组织领导情况。重点督查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、制

定工作预案、“一把手”坚守岗位、领导班子成员靠前指挥、发

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等方面情况。 

（二）防控工作情况。贯彻落实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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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印发《学校疫情防控工作“ 十严格”》措施

情况，重点督查校门管控、体温测量、防疫物资调配、公寓食堂

消毒、隔离措施落实、严禁线下集中教学活动培训、落实“日报

告、零报告”制度的情况，以及返家学生和校外实习学生点对点

联系、做好学生返校工作、制定应急预案、维护稳定等方面的情

况。切实加强从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返岗、返校师生健康服务的

管理情况。 

（三）统筹教育教学情况。重点督查制定延期开学工作方案、

落实停课不停学、规范线上培训、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卫生

健康教育、法治教育和生命教育等方面的情况。 

三、督查方式 

（一）全面自查。2 月底前，各高等院校及区直中等职业学

校对本单位按要求组织开展自查；各市教育局部署各县（市、区）

及本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儿园）开展自查，重点检查寄宿

制学校和民办学校的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重点抽查。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

以适当的方式开展重点抽查。紧盯重点地区、重点学校、关键领

域和薄弱环节。 

（三）线上督查。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适

时通过视频的方式，采取分片包干负责督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

区属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，并通过视

频会通报督查结果及存在的问题。对不担当、不作为的，将依法

依规严肃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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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，切

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把维护好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

一位，督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

扎实做好各项工作，引导广大师生提高认识、加强自觉、科学防

控、依法防控。 

（二）务实督查。要服从国家和自治区防疫工作大局，结合

本地实际开展督导检查工作，坚决克服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避

免走过场。督查要服务当前防控工作，尽量采取线上督查、视频

督查方式，尽量利用现成工作渠道和资料，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

力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，不得随意增加基层工作负担。 

（三）注重实效。要聚焦落实，着眼于发现问题，帮助学校

解决实际困难，积极回应广大师生的合理诉求，指导督促各级各

类学校落实防控措施，严防输入、严防扩散，确保一方净土，确

保生命安全，服务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大局。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 月 21日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容子晴，0771—5815312） 

 

   

抄送：自治区人社厅。 


